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7〕5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泉州市 2008 年初中毕业生 

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学： 

为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，根据中发

[2007]7 号文件的精神和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省教育

厅决定从 2008 年开始，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全面实

施。为认真做好该项工作，现根据《福建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

试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闽教基〔2007〕69 号），制定《泉州市 2008 年

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办法》并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《泉州市 2008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办法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初中毕业生  体育考试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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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 2008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办法 

  

根据《福建省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闽教基

[2007]69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实施对象 

泉州市 2008 年所有参加毕业升学（即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

业学校）考试的初中毕业生（含应、往届）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在泉州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按本

办法规定组织实施。 

三、考试报名时间 

考试报名时间为 2008 年 2 月 27 日至 29 日，具体办法由泉州

市教育局招生考试中心另文通知。 

四、考试项目设置 

根据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《体育（体育与健康）课程标准》

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和锻炼项目，初

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定为三项。每个考生必须在半天内完

成三个项目的考试，其中必考一项，选考两项。 

（一）必考项目：50 米跑。 

（二）选择项目：考生可在以下项目中任选两项（不得重复）。 

1.立定跳远  2.一分钟跳绳  3.实心球  4.一分钟仰卧起坐

（女） 

五、升学体育考试时间 

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应于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

前完成。具体时间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确定后报泉州市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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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体卫艺科备案。 

六、考试办法 

全市农村地区的体育考试应在乡镇范围内组织，临近县城的

乡镇可以到县城的考场参加体育考试，同一所学校的考生必须在

同一天内测试完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组织考试队伍送考下乡，

以保证考试质量和标准。 

七、评分办法与标准 

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当场公布，考试成绩转换成分

数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评分标准评定。 

八、计分办法 

升学体育考试每项满分为 100 分，三项计 300 分，再折算成

A、B、C、D 等级（A 为 255 分及以上，B 为 210 分-254 分，C 为

180 分-209 分，D为 179 分及以下）。今后将逐步采取过程性与终

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办法，分别由初中阶段体育课学习成绩和初中

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组成。 

九、有关免考缓考等的规定 

（一）身体残疾或丧失运动能力的学生可免考，但应由学生

本人提交免予体育考试申请表和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原件，经学校

审核公示后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并报市教育局核

准，可以免考。此类考生招生录取办法另行确定。未经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和市教育局核准的，成绩以 0分计算。 

（二）考生因临时伤、病（含女生例假），不能按时参加体育

考试，持学校批准证明，经考场主考批准并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局备案，可准予缓考。缓考时间一般安排在该考场考试结束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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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周内进行。考生只允许一次缓考，缓考者的考试时间由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统一安排。 

（三）在体育考试过程中，如考生出现意外事故，经考场主

考批准，可准予该项当场补考一次。如确实不能补考，经主考批

准并报当县（市）教育局备案，该项目可予以缓考处理。已考项

目成绩有效，缓考项目以缓考成绩为准。 

（四）借读生、往届生升学体育考试组织及管理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各学校借读生在借读的学校参加体育测试，借读学校必须做

好借读生的考务工作。往届生的体育考试由考生到户口所属县

（市、区）中招办报名，集中在县（市、区）所在地统一进行考

试。 

（五）回原籍考生体育考试组织及管理。属泉州市户籍、在

本省范围内借读的考生可以在学习所在地参加初中毕业升学体育

考试，由学习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中招办）出具初中

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证明回原籍登记入册；属泉州市户籍、在

省外借读的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属县（市、区）中招办报名，参加

统一组织的初中毕业升学体育教育。 

（六）凡无故缺考，均以 0分计算，不得补考。 

十、收费办法：按省教育厅规定标准执行。 

十一、考务工作 

（一）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政策性强，涉及面广，各级教育行

政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安全防范措施，加

强后勤保障，确保体育考试工作稳妥进行。 

（二）为保证体育考试工作顺利开展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
认真组织考务人员进行培训，未经培训，不得上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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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端正考风，严肃纪律。要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

考务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认真组织实施，不允许有任何

人为因素干扰或降低考试标准。对考试中出现权钱交易、弄虚作

假等腐败现象，一经查实将从严处理。凡在升学体育考试中出现

舞弊行为，一律按违反招生考试纪律论处。各县（市）区均要设

立举报电话，并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四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初级中学要加强对学生的年度

常规体检，科学指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，教育学生在报名时，既

不隐瞒病情，也不虚报疾病；在体育考试期间，特别要注意加强

安全教育，注意交通安全，同时要加强考场医疗保护措施，消除

一切安全隐患，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。 

（五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体育考试的管理，按照福建

省教育厅、福建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07-2008 年福建省学生体

质健康测试器材配备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直〔2007〕12 号文）中

公布的投标结果，统一采购并使用数量足够的电子测试仪器，逐

步实现考试手段科学化。 

（六）中心市区的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由我局牵头

协调，鲤城、丰泽、洛江三区教育局共同承担考务工作。 

（七）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应在每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

试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，将本县（市）区考试工作的总结材料分

别报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和中教科。 

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


